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686號

原      告  馨宇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春蓮

訴訟代理人  方文献律師

被      告  寶第大廈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泰裕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8月31日簽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服務期間自111年9月1日至112年

8月31日止，每月管理服務費為新臺幣（下同）99,000元。

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之約定，被告應於每月10日前給付前

一月之管理服務費，並於同條第5項第1款約定，倘無正當理

由遲延給付，經催告後逾10日仍未給付，應給付2個月管理

服務費即198,000元為違約金。是被告依約至遲應於112年3

月10日前給付前月即同年2月1日至28日之管理服務費，然經

伊催告後仍未獲置理，仍遲至112年3月25日始給付該管理服

務費99,000元（下稱系爭服務費），是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

項第1款之約定，被告應給付違約金198,000元。另被告聲稱

所派駐社區之保全不法侵占住戶財物，及社區經理就社區財

報帳目不清，遂於112年1月31日片面通知伊終止系爭契約。

惟被告所稱上開情事均非事實，且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

第2款之約定，被告應以委員會決議定期要求伊改善，倘逾1

5日未能改善，始得於1個月前終止契約，被告未踐行上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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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逕行終止系爭契約自不合法。爰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

第1款之約定、民法第216條、第227條、第511條、第549條

之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198,000元，暨所失

利益即自112年3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止之管理服務費594,0

00元，共計792,000元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7

92,000元，及自112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原告未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1款之約定，先

行催告伊給付系爭服務費，伊當不負遲延責任，自無違約金

債務存在。況原告承攬伊社區之管理事務，然其派駐之社區

經理時常拖延結算報表且帳目紊亂，又因未按時將住戶繳交

之管理費存入帳戶，導致存款不足而無法自動扣繳社區公共

電費，造成放款息之損失，伊已多次促請原告改善未果，原

告遲至112年3月25日始補正上開帳務缺失，伊方於同日給付

系爭服務費，伊自不具可歸責性，原告不得請求遲延給付之

違約金。另原告除有上開帳目不清之情形外，又於111年10

月12日發生其派駐社區之保全不法侵占住戶財物之不正當行

為，顯已違反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2項、第8條所約定之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誠實信用原則，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

1項第2款之約定，原告經要求而無正當理由未於15日內改

善，伊得於1個月前終止系爭契約。伊已多次要求原告改善

上開情事，原告仍消極掩飾而無改善之意，伊遂於112年1月

11日舉行第8次委員會會議，針對社區財報及更換經理決議

再次要求原告提出改善方案，仍未獲置理，故於112年1月19

日再次召開臨時委員會議決議終止系爭契約，並於112年1月

31日通知原告自112年3月1日起終止系爭契約，已符合終止

系爭契約之程序，原告自不得請求112年3月1日至112年8月3

1日之服務費等語，資為答辯。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參、兩造經法院整理並簡化爭點（配合判決書之製作，於不影響

爭點要旨下，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或調整部分文字用

語），其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216頁至第2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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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11年8月31日簽立系爭契約，服務期間自111年9月1

日至112年8月31日止，每月管理服務費99,000元（見本院卷

第17頁至第29頁）。

  ㈡原告於112年3月25日委任律師催告被告給付112年2月1日至1

12年2月28日之管理服務費99,000元，被告於112年3月27日

收受（見本院卷第47頁）。

  ㈢被告於112年3月25日給付原告系爭服務費。

  ㈣兩造之對話紀錄（本院卷第79頁至第85頁、第93頁、第109

頁至第111頁、第117頁至第119頁、第155頁、第187頁至第1

99頁）、被告之收支一覽表（本院卷第87頁至第91頁、第99

頁至第101頁、第107頁、第113頁至第115頁）及帳務明細

（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05頁、第121頁）形式真正不爭執。

  ㈤訴外人即原告派駐被告社區之保全人員林吉湖，未經訴外人

即被告社區住戶鄭靖錞同意即拿取其寄放管理室物品，林吉

湖於偵查中當場道歉達成調解，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以11

3年度偵字第4048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不起訴處

分）。

  ㈥被告於112年1月11日舉行第8次委員會會議，針對社區財報

及更換經理決議要求原告提出改善方案，並於112年1月19日

再次召開臨時委員會議決議終止系爭契約，並於112年1月31

日通知原告自112年3月1日起終止系爭契約。

二、爭點：

  ㈠被告有無遲延給付系爭服務費？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

金198,000元有無理由？

  ㈡被告終止系爭契約有無理由？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自112年3

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之管理服務費594,000元有無理由？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未依約催告被告給付，不得請求遲延違約金　　

　㈠經查，兩造於111年8月31日簽立系爭契約，服務期間自111

年9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止，每月管理服務費99,000元，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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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系爭契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7頁至第29頁），且為兩

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一）。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約

定：「第1項服務費用，甲方（即被告）應於次月10日前，

以下列方式之一，支付予乙方（即原告）：…」、第5條第5

項約定：「甲方無正當理由延誤支付管理服務費時：1.經乙

方定期催告（含以電話或函件或派員方式）仍未於10日內繳

交者，以違約論；甲方應付予乙方本契約2個月服務費作為

違約金。2.乙方除得終止本約、停止服務及撤回留駐人員

外，並得請求甲方支付遲延給付之利息及請求賠償」（見本

院卷第19頁），足認被告雖應於112年3月10日前給付系爭服

務費，然尚應經催告而未於10日內給付，始應給付2個月之

服務費198,000元違約金。

　㈡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

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故主張權利存在之人，應就權利發

生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如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該事實已負

舉證之責，始由抗辯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排除或消

滅之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此乃舉證責任分配之一般原則。

本件被告於112年3月25日始給付原告系爭服務費，此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三），固已逾上開約定期間，被告

否認原告已為催告程序，是原告自應就被告經催告逾10日仍

未給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㈢原告雖提出催告給付違約金之律師函（見本院卷第47頁），

　　然該律師函係於112年3月25日始寄出，被告於112年3月27日

方收受，而被告已於112年3月25日給付原告系爭服務費等

情，此均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二、三），並有該

律師函可證（見本院卷第47頁），顯然不足證明被告經催告

後逾10日方給付系爭服務費之事實，難為原告有利之認定。

原告另提出以其法定代理人張春蓮名義之存證信函為據（見

本院卷第43頁），然觀諸該存證信函並無收件日期戳章及回

證，已無法認定是否確實寄出，以及寄出並達到之日期。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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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本院函詢原告所稱郵寄單位即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中

郵局，該存證信函有無寄出及送達情形，經該局函覆略以：

自112年2月1日至3月31日並無受理「寄件人張春蓮」「收件

人寶第大廈管理委員會」之存證信函文件等語，此有該局11

3年5月29日中管字第1131800363號函可證（見本院卷第179

頁），顯然原告主張已自行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給付系爭違

約金云云，難信為真。原告另稱其曾對被告口頭為催告之意

思表示，惟就此並無舉證以實其說（見本院卷第170頁），

則答辯意旨以原告未依約催告不得請求違約金等語，即屬有

據。是原告就其已踐行催告程序等情，既屬無法證明，原告

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自無可採。

二、被告依約終止系爭契約，原告不得請求終止後之服務費

  ㈠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2項約定：「乙方（即原告）對於

本約所訂應提供之管理維護服務（含治安維護及緊急事故處

理），應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乙方執行業務

時，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有不正當行為或廢弛其職

務」（見本院卷第19頁），而關於原告之管理維護內容即包

含「代收管理費，再依委員會會計作業報繳」及「協調社區

住戶與管委會交代事項」等（見本院卷第17頁、第25頁），

足認原告執行管理維護被告社區之業務，包含代收管理費報

繳，另應依會計準則作帳，且亦應辦理住戶交代事項，並應

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遵守誠實信用原則明確。

　㈡答辯意旨以原告派駐社區經理理帳不清，且派駐保全不法侵

占住戶財物之不正當行為等情，既為原告所否認，則被告自

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已提出其郵局帳戶

交易明細及如附表編號4、5之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10

3頁至第105頁、第109頁至第111頁），可見原告未按時將所

代收之管理費存入金融帳戶，導致被告之金融帳戶因存款不

足而無法自動扣繳公共電費，造成放款息之損失，以及未按

時支付廠商款項等情屬實（見本院卷第75頁至第76頁）。被

告另提出原告所製作之財務報表及管理費補繳收據（見本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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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107頁、第113頁、第121頁），均可見該財報之收入、

支出及結餘無法吻合，復未能核對管理費是否如實收取等情

為真。且觀諸兩造如附表編號1至6、10之對話紀錄，足見被

告已多次向原告反應款項未適時存入帳戶，且財務報表製作

有誤而應重製之內容，堪認答辯意旨以原告所製之財務報表

紊亂且收支不符，而屢經被告退回重製報表等情，可以採

信。原告對此僅稱：縱有記錯，已事後更正云云（見本院卷

第170頁），惟依據上開事證，儼然已造成被告財務管理無

法正常運作，社區公共基金蒙受損失，足認答辯意旨以原告

執行業務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等情有據。

　㈢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關於管理維護服務之專員或轉委任約

定：「甲方（即被告）同意委任聲威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提供

服務。合約另定」、第3項「受任第3人之行為，視為乙方

（即原告）自己之行為；乙方對該第三人提供之服務應全權

負責」；另第7條第2項、第8條第1項、第3項分別約定：

「乙方執行業務時，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有不正當行

為或廢弛其職務」（見本院卷第19頁）、「留駐人員由乙方

負責管理運作，並受甲方之監督」、「留駐人員如有怠忽職

守或其他不法之情事，甲方得通知乙方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

或調換」（見本院卷第21頁）。足認原告所派駐被告社區之

保全應受其管理、監督及運作，且於執行業務時，應遵守誠

實信用原則，不得有不正當行為，倘有違反情事，視為原告

之行為。

　㈣本件原告派駐被告社區之保全人員林吉湖，曾於111年10月1

2日未經被告社區住戶鄭靖錞同意即拿取其寄放管理室物

品，因林吉湖於偵查中向鄭靖錞道歉而達成調解，檢察官因

而為系爭不起訴處分等情，此有本院113年度中司偵移調字

第238號調解筆錄可證（見本院卷第157頁），並經本院調取

該不起訴處分卷宗核閱屬實。而據林吉湖於偵查中已自陳確

實未先經鄭靖錞之同意即取走其所有之物（見偵字卷第27

頁），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五）。考及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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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之設置，意在維護社區環境安全與秩序，該保全人員未

經住戶同意即拿取所置放物品，已屬不正當行為，堪認其執

行職務未符合誠實信用原則。觀諸兩造如附表編號7至9之對

話內容，可見被告自111年10月12日後即多次促使原告改

善，然原告遲至111年12月5日始回應，且未具體回覆應如何

改善之方法，此有兩造間LINE對話記錄可佐（見本院卷第15

5頁、第187頁至第189頁）。迄至被告於112年1月11日、1月

19日舉行第8次委員會及臨時委員會會議，針對社區財報及

更換經理決議要求原告提出改善方案時（見本院卷第193

頁、第201頁），原告仍未正面回應上開問題並提出處置方

案（如附表編號10至12所示內容）。

　㈤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分別約定：「乙方違反

本約第7條、第8條規定，甲方需以書面或口頭及委員會議要

求改善，若乙方未能於15日內改善且無正當理由時，甲方得

終止本約，甲方並應於1個月前提出終止契約之要求，乙方

不得異議」、「乙方派駐甲方之人員於執行委任管理事項

時，如故意或過失，涉有不法行為致甲方遭受財務損害時，

乙方應按甲方實際之損失，負完全連帶賠償責任，而甲方有

權終止合約，乙方不得異議」（見本院卷第21頁至第23

頁）。本件被告已於111年10月12日後即多次促使原告改善

上開缺失，已如前述。被告復於112年1月11日舉行第8次委

員會會議，針對社區財報及更換經理決議要求原告提出改善

方案，並要求原告相關主管列席，然因原告未有妥適回應，

遂於112年1月19日再次召開臨時委員會議決議終止系爭契

約，再於112年1月31日通知原告自112年3月1日起終止系爭

契約，此有被告委員會會議紀錄、開會通知及對話紀錄可證

（見本院卷第45頁、第195頁至第201頁），此亦為兩造所不

爭執（見不爭執事項六）。是被告已多次要求原告改善上開

缺失，已逾15日仍未見原告改善，原告就此亦無提出已確實

改善之舉證，則被告經委員會決議終止系爭契約，並於112

年3月1日之1個月前即112年1月31日通知原告終止系爭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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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已符合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之約定，答

辯意旨以其依約終止系爭契約，自屬可採。系爭契約既經被

告合法終止，則原告自不得請求終止後即112年3月1日至112

年8月31日之管理服務費，原告主張即無可取。

伍、綜上所述，原告未依約催告被告給付系爭服務費，不得請求

遲延違約金。又原告所派駐之社區經理及保全，執行職務分

別未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而有不

正當行為，被告自得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

之約定終止系爭契約。是原告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1款

之約定、民法第216條、第227條、第511條、第549條之規

定，請求被告給付792,000元，及自112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

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提出訴訟資料及攻擊防禦方法

    ，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尚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

    必要，附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

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許宏谷　　　

附表：兩造LINE對話紀錄

編號 對話內容 證據

1 被告：「金額雖不大，但造成嚴重困

擾！那怕是差 1元都不行，那就是

帳！！」、「第一要務〜就是趕快落

幕。」。

本院卷第79頁

2 被告：「張總：一直苦等不到妳們表達 本院卷第8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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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歉意，那只好請貴公司儘快將造

成"本社區"損失的放款息1元（紅圈

示），電匯至我們〈寶第〉的帳戶上

（記得拍照回傳）；然後，我們再匯2月

份的管理費給妳們。」

3 被告：「請問 7月份收支一覽表還沒看

到？！」。

本院卷第93頁

4 被告：「林經理」、「取款單昨已補蓋

章」、「麻煩儘快通知"林先生"來領污

水池的〈維修款〉」。

本院卷第109頁

5 被告：「怎麼回事？」、「廠商又來電

說還沒領到？」、「連通知都沒有？」

本院卷第111頁

6 被告：「保全，跟我說昨天就送過來

了！我才趕緊拿給財委…就這樣…又多

耽擱了一天！」、「保全說：代班保全

單子開錯，實繳2587。請"孫經理"了解

處理。謝謝〜」。

本院卷第117頁

7 被告：「方才（20：00）承租C-5的"鄭

小姐"反應：昨（10/11）日傍晚寄放管

理室的物品，今早發現有短少現象，欲

調閱監視器記錄。處理：1.未告知而拿

即是竊盜；而今竊盜屬公訴罪！我即

請"鄭小姐"立即報警處理；否則我等

（含保全）即違法！2.當即要求保全：

置放物品（現今人人有手機，宅配業者

可聯絡當事人親自接收）。亦請"林經

理"加強保全人員工作意識！！」。

本院卷第155頁

8 被告：「我上週六打公司電話 扯〜竟然

是空號」。

楊瑞柑：「什麼？」。

秋楓：「抱歉…公司最近有更換過電

話…」。

本院卷第187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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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Jenniffer：「主委覺得需要開會，我一

定支持、配合」。

被告：「我已去電公司 請老闆回我電話

」。

本院卷第189頁

10 被告：「帳目仍有出入」、「建議林經

理中午前取回相關資料，再由我當面提

供建議，重製（7〜12月）乙式10份，於

明日（1/11）20：00會議前送達。」、

「 若 再 出 錯 ， 則 立 即 報 案 處

理！！！」。

被告：「【開會通知】時間：112.1.11

（三）20：00 地點：〈寶第〉管理

室」、「出席人員：1.22-23年全體委員

2.其他住戶自由參加」、「列席人員：

〈馨宇〉負責人、相關主管、林經

理」、「事由：1.完成7〜12收支帳目

（含銀行）；2.後續處理方案；3.若無

結論，依法究辦，絕不寬待！4.其

他」。

本院卷第193頁、第1

95頁

11 「陳泰裕（Terry）已新增馨宇張總至群

組」。

被告：「臨時委員會會議【開會通

知】」、「時間：今晚（112.1.19）2

0：00」、「地點：管理室大廳」、「出

席人員：22-23年全體委員」、「議題：

前次會議之後續處理」。

本院卷第197頁

12 原告張總：「各位委員好⑴首先預祝各

位委員新年快樂，事事如意，⑵為了這

陣子總幹事處事不在造成多數住戶心裏

不舒服，在這裡我（春蓮）代表公司全

體同仁向大家說聲對不起 ⑶為全項一

事，我本人想做一個（春節期間糖果 擺

本院卷第199頁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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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大，廳） 小小的回饋以供全體住戶

享用，懇請各位委員同意 」。

01

(續上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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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686號
原      告  馨宇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春蓮
訴訟代理人  方文献律師
被      告  寶第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陳泰裕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8月31日簽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服務期間自111年9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止，每月管理服務費為新臺幣（下同）99,000元。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之約定，被告應於每月10日前給付前一月之管理服務費，並於同條第5項第1款約定，倘無正當理由遲延給付，經催告後逾10日仍未給付，應給付2個月管理服務費即198,000元為違約金。是被告依約至遲應於112年3月10日前給付前月即同年2月1日至28日之管理服務費，然經伊催告後仍未獲置理，仍遲至112年3月25日始給付該管理服務費99,000元（下稱系爭服務費），是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1款之約定，被告應給付違約金198,000元。另被告聲稱所派駐社區之保全不法侵占住戶財物，及社區經理就社區財報帳目不清，遂於112年1月31日片面通知伊終止系爭契約。惟被告所稱上開情事均非事實，且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之約定，被告應以委員會決議定期要求伊改善，倘逾15日未能改善，始得於1個月前終止契約，被告未踐行上開程序，逕行終止系爭契約自不合法。爰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1款之約定、民法第216條、第227條、第511條、第549條之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198,000元，暨所失利益即自112年3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止之管理服務費594,000元，共計792,000元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792,000元，及自112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原告未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1款之約定，先行催告伊給付系爭服務費，伊當不負遲延責任，自無違約金債務存在。況原告承攬伊社區之管理事務，然其派駐之社區經理時常拖延結算報表且帳目紊亂，又因未按時將住戶繳交之管理費存入帳戶，導致存款不足而無法自動扣繳社區公共電費，造成放款息之損失，伊已多次促請原告改善未果，原告遲至112年3月25日始補正上開帳務缺失，伊方於同日給付系爭服務費，伊自不具可歸責性，原告不得請求遲延給付之違約金。另原告除有上開帳目不清之情形外，又於111年10月12日發生其派駐社區之保全不法侵占住戶財物之不正當行為，顯已違反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2項、第8條所約定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誠實信用原則，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之約定，原告經要求而無正當理由未於15日內改善，伊得於1個月前終止系爭契約。伊已多次要求原告改善上開情事，原告仍消極掩飾而無改善之意，伊遂於112年1月11日舉行第8次委員會會議，針對社區財報及更換經理決議再次要求原告提出改善方案，仍未獲置理，故於112年1月19日再次召開臨時委員會議決議終止系爭契約，並於112年1月31日通知原告自112年3月1日起終止系爭契約，已符合終止系爭契約之程序，原告自不得請求112年3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之服務費等語，資為答辯。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參、兩造經法院整理並簡化爭點（配合判決書之製作，於不影響爭點要旨下，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或調整部分文字用語），其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216頁至第217頁）：　
一、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11年8月31日簽立系爭契約，服務期間自111年9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止，每月管理服務費99,000元（見本院卷第17頁至第29頁）。
  ㈡原告於112年3月25日委任律師催告被告給付112年2月1日至112年2月28日之管理服務費99,000元，被告於112年3月27日收受（見本院卷第47頁）。
  ㈢被告於112年3月25日給付原告系爭服務費。
  ㈣兩造之對話紀錄（本院卷第79頁至第85頁、第93頁、第109頁至第111頁、第117頁至第119頁、第155頁、第187頁至第199頁）、被告之收支一覽表（本院卷第87頁至第91頁、第99頁至第101頁、第107頁、第113頁至第115頁）及帳務明細（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05頁、第121頁）形式真正不爭執。
  ㈤訴外人即原告派駐被告社區之保全人員林吉湖，未經訴外人即被告社區住戶鄭靖錞同意即拿取其寄放管理室物品，林吉湖於偵查中當場道歉達成調解，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偵字第4048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
  ㈥被告於112年1月11日舉行第8次委員會會議，針對社區財報及更換經理決議要求原告提出改善方案，並於112年1月19日再次召開臨時委員會議決議終止系爭契約，並於112年1月31日通知原告自112年3月1日起終止系爭契約。
二、爭點：
  ㈠被告有無遲延給付系爭服務費？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198,000元有無理由？
  ㈡被告終止系爭契約有無理由？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自112年3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之管理服務費594,000元有無理由？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未依約催告被告給付，不得請求遲延違約金　　
　㈠經查，兩造於111年8月31日簽立系爭契約，服務期間自111年9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止，每月管理服務費99,000元，此有系爭契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7頁至第2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一）。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約定：「第1項服務費用，甲方（即被告）應於次月10日前，以下列方式之一，支付予乙方（即原告）：…」、第5條第5項約定：「甲方無正當理由延誤支付管理服務費時：1.經乙方定期催告（含以電話或函件或派員方式）仍未於10日內繳交者，以違約論；甲方應付予乙方本契約2個月服務費作為違約金。2.乙方除得終止本約、停止服務及撤回留駐人員外，並得請求甲方支付遲延給付之利息及請求賠償」（見本院卷第19頁），足認被告雖應於112年3月10日前給付系爭服務費，然尚應經催告而未於10日內給付，始應給付2個月之服務費198,000元違約金。
　㈡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故主張權利存在之人，應就權利發生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如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該事實已負舉證之責，始由抗辯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排除或消滅之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此乃舉證責任分配之一般原則。本件被告於112年3月25日始給付原告系爭服務費，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三），固已逾上開約定期間，被告否認原告已為催告程序，是原告自應就被告經催告逾10日仍未給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㈢原告雖提出催告給付違約金之律師函（見本院卷第47頁），
　　然該律師函係於112年3月25日始寄出，被告於112年3月27日方收受，而被告已於112年3月25日給付原告系爭服務費等情，此均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二、三），並有該律師函可證（見本院卷第47頁），顯然不足證明被告經催告後逾10日方給付系爭服務費之事實，難為原告有利之認定。原告另提出以其法定代理人張春蓮名義之存證信函為據（見本院卷第43頁），然觀諸該存證信函並無收件日期戳章及回證，已無法認定是否確實寄出，以及寄出並達到之日期。復經本院函詢原告所稱郵寄單位即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中郵局，該存證信函有無寄出及送達情形，經該局函覆略以：自112年2月1日至3月31日並無受理「寄件人張春蓮」「收件人寶第大廈管理委員會」之存證信函文件等語，此有該局113年5月29日中管字第1131800363號函可證（見本院卷第179頁），顯然原告主張已自行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給付系爭違約金云云，難信為真。原告另稱其曾對被告口頭為催告之意思表示，惟就此並無舉證以實其說（見本院卷第170頁），則答辯意旨以原告未依約催告不得請求違約金等語，即屬有據。是原告就其已踐行催告程序等情，既屬無法證明，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自無可採。
二、被告依約終止系爭契約，原告不得請求終止後之服務費
  ㈠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2項約定：「乙方（即原告）對於本約所訂應提供之管理維護服務（含治安維護及緊急事故處理），應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乙方執行業務時，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有不正當行為或廢弛其職務」（見本院卷第19頁），而關於原告之管理維護內容即包含「代收管理費，再依委員會會計作業報繳」及「協調社區住戶與管委會交代事項」等（見本院卷第17頁、第25頁），足認原告執行管理維護被告社區之業務，包含代收管理費報繳，另應依會計準則作帳，且亦應辦理住戶交代事項，並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遵守誠實信用原則明確。
　㈡答辯意旨以原告派駐社區經理理帳不清，且派駐保全不法侵占住戶財物之不正當行為等情，既為原告所否認，則被告自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已提出其郵局帳戶交易明細及如附表編號4、5之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05頁、第109頁至第111頁），可見原告未按時將所代收之管理費存入金融帳戶，導致被告之金融帳戶因存款不足而無法自動扣繳公共電費，造成放款息之損失，以及未按時支付廠商款項等情屬實（見本院卷第75頁至第76頁）。被告另提出原告所製作之財務報表及管理費補繳收據（見本院卷第107頁、第113頁、第121頁），均可見該財報之收入、支出及結餘無法吻合，復未能核對管理費是否如實收取等情為真。且觀諸兩造如附表編號1至6、10之對話紀錄，足見被告已多次向原告反應款項未適時存入帳戶，且財務報表製作有誤而應重製之內容，堪認答辯意旨以原告所製之財務報表紊亂且收支不符，而屢經被告退回重製報表等情，可以採信。原告對此僅稱：縱有記錯，已事後更正云云（見本院卷第170頁），惟依據上開事證，儼然已造成被告財務管理無法正常運作，社區公共基金蒙受損失，足認答辯意旨以原告執行業務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等情有據。
　㈢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關於管理維護服務之專員或轉委任約定：「甲方（即被告）同意委任聲威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服務。合約另定」、第3項「受任第3人之行為，視為乙方（即原告）自己之行為；乙方對該第三人提供之服務應全權負責」；另第7條第2項、第8條第1項、第3項分別約定：「乙方執行業務時，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有不正當行為或廢弛其職務」（見本院卷第19頁）、「留駐人員由乙方負責管理運作，並受甲方之監督」、「留駐人員如有怠忽職守或其他不法之情事，甲方得通知乙方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或調換」（見本院卷第21頁）。足認原告所派駐被告社區之保全應受其管理、監督及運作，且於執行業務時，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有不正當行為，倘有違反情事，視為原告之行為。
　㈣本件原告派駐被告社區之保全人員林吉湖，曾於111年10月12日未經被告社區住戶鄭靖錞同意即拿取其寄放管理室物品，因林吉湖於偵查中向鄭靖錞道歉而達成調解，檢察官因而為系爭不起訴處分等情，此有本院113年度中司偵移調字第238號調解筆錄可證（見本院卷第157頁），並經本院調取該不起訴處分卷宗核閱屬實。而據林吉湖於偵查中已自陳確實未先經鄭靖錞之同意即取走其所有之物（見偵字卷第27頁），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五）。考及保全人員之設置，意在維護社區環境安全與秩序，該保全人員未經住戶同意即拿取所置放物品，已屬不正當行為，堪認其執行職務未符合誠實信用原則。觀諸兩造如附表編號7至9之對話內容，可見被告自111年10月12日後即多次促使原告改善，然原告遲至111年12月5日始回應，且未具體回覆應如何改善之方法，此有兩造間LINE對話記錄可佐（見本院卷第155頁、第187頁至第189頁）。迄至被告於112年1月11日、1月19日舉行第8次委員會及臨時委員會會議，針對社區財報及更換經理決議要求原告提出改善方案時（見本院卷第193頁、第201頁），原告仍未正面回應上開問題並提出處置方案（如附表編號10至12所示內容）。
　㈤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分別約定：「乙方違反本約第7條、第8條規定，甲方需以書面或口頭及委員會議要求改善，若乙方未能於15日內改善且無正當理由時，甲方得終止本約，甲方並應於1個月前提出終止契約之要求，乙方不得異議」、「乙方派駐甲方之人員於執行委任管理事項時，如故意或過失，涉有不法行為致甲方遭受財務損害時，乙方應按甲方實際之損失，負完全連帶賠償責任，而甲方有權終止合約，乙方不得異議」（見本院卷第21頁至第23頁）。本件被告已於111年10月12日後即多次促使原告改善上開缺失，已如前述。被告復於112年1月11日舉行第8次委員會會議，針對社區財報及更換經理決議要求原告提出改善方案，並要求原告相關主管列席，然因原告未有妥適回應，遂於112年1月19日再次召開臨時委員會議決議終止系爭契約，再於112年1月31日通知原告自112年3月1日起終止系爭契約，此有被告委員會會議紀錄、開會通知及對話紀錄可證（見本院卷第45頁、第195頁至第201頁），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六）。是被告已多次要求原告改善上開缺失，已逾15日仍未見原告改善，原告就此亦無提出已確實改善之舉證，則被告經委員會決議終止系爭契約，並於112年3月1日之1個月前即112年1月31日通知原告終止系爭契約，已符合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之約定，答辯意旨以其依約終止系爭契約，自屬可採。系爭契約既經被告合法終止，則原告自不得請求終止後即112年3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之管理服務費，原告主張即無可取。
伍、綜上所述，原告未依約催告被告給付系爭服務費，不得請求遲延違約金。又原告所派駐之社區經理及保全，執行職務分別未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而有不正當行為，被告自得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之約定終止系爭契約。是原告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1款之約定、民法第216條、第227條、第511條、第54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92,000元，及自112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提出訴訟資料及攻擊防禦方法
    ，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尚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
    必要，附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許宏谷　　　
附表：兩造LINE對話紀錄
		編號

		對話內容

		證據



		1

		被告：「金額雖不大，但造成嚴重困擾！那怕是差1元都不行，那就是帳！！」、「第一要務～就是趕快落幕。」。

		本院卷第79頁



		2

		被告：「張總：一直苦等不到妳們表達任何歉意，那只好請貴公司儘快將造成"本社區"損失的放款息1元（紅圈示），電匯至我們〈寶第〉的帳戶上（記得拍照回傳）；然後，我們再匯2月份的管理費給妳們。」

		本院卷第83頁



		3

		被告：「請問 7月份收支一覽表還沒看到？！」。

		本院卷第93頁



		4

		被告：「林經理」、「取款單昨已補蓋章」、「麻煩儘快通知"林先生"來領污水池的〈維修款〉」。

		本院卷第109頁



		5

		被告：「怎麼回事？」、「廠商又來電說還沒領到？」、「連通知都沒有？」

		本院卷第111頁



		6

		被告：「保全，跟我說昨天就送過來了！我才趕緊拿給財委…就這樣…又多耽擱了一天！」、「保全說：代班保全單子開錯，實繳2587。請"孫經理"了解處理。謝謝～」。

		本院卷第117頁



		7

		被告：「方才（20：00）承租C-5的"鄭小姐"反應：昨（10/11）日傍晚寄放管理室的物品，今早發現有短少現象，欲調閱監視器記錄。處理：1.未告知而拿即是竊盜；而今竊盜屬公訴罪！我即請"鄭小姐"立即報警處理；否則我等（含保全）即違法！2.當即要求保全：置放物品（現今人人有手機，宅配業者可聯絡當事人親自接收）。亦請"林經理"加強保全人員工作意識！！」。

		本院卷第155頁



		8

		被告：「我上週六打公司電話 扯～竟然是空號」。
楊瑞柑：「什麼？」。
秋楓：「抱歉…公司最近有更換過電話…」。

		本院卷第187頁



		9

		Jenniffer：「主委覺得需要開會，我一定支持、配合」。
被告：「我已去電公司 請老闆回我電話 」。

		本院卷第189頁



		10

		被告：「帳目仍有出入」、「建議林經理中午前取回相關資料，再由我當面提供建議，重製（7～12月）乙式10份，於明日（1/11）20：00會議前送達。」、「若再出錯，則立即報案處理！！！」。
被告：「【開會通知】時間：112.1.11（三）20：00 地點：〈寶第〉管理室」、「出席人員：1.22-23年全體委員2.其他住戶自由參加」、「列席人員：〈馨宇〉負責人、相關主管、林經理」、「事由：1.完成7～12收支帳目（含銀行）；2.後續處理方案；3.若無結論，依法究辦，絕不寬待！4.其他」。

		本院卷第193頁、第1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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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泰裕（Terry）已新增馨宇張總至群組」。
被告：「臨時委員會會議【開會通知】」、「時間：今晚（112.1.19）20：00」、「地點：管理室大廳」、「出席人員：22-23年全體委員」、「議題：前次會議之後續處理」。

		本院卷第1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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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告張總：「各位委員好⑴首先預祝各位委員新年快樂，事事如意，⑵為了這陣子總幹事處事不在造成多數住戶心裏不舒服，在這裡我（春蓮）代表公司全體同仁向大家說聲對不起 ⑶為全項一事，我本人想做一個（春節期間糖果 擺放在大，廳） 小小的回饋以供全體住戶享用，懇請各位委員同意 」。

		本院卷第199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686號
原      告  馨宇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春蓮
訴訟代理人  方文献律師
被      告  寶第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陳泰裕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1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8月31日簽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
    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服務期間自111年9月1日至112年
    8月31日止，每月管理服務費為新臺幣（下同）99,000元。
    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之約定，被告應於每月10日前給付前
    一月之管理服務費，並於同條第5項第1款約定，倘無正當理
    由遲延給付，經催告後逾10日仍未給付，應給付2個月管理
    服務費即198,000元為違約金。是被告依約至遲應於112年3
    月10日前給付前月即同年2月1日至28日之管理服務費，然經
    伊催告後仍未獲置理，仍遲至112年3月25日始給付該管理服
    務費99,000元（下稱系爭服務費），是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
    項第1款之約定，被告應給付違約金198,000元。另被告聲稱
    所派駐社區之保全不法侵占住戶財物，及社區經理就社區財
    報帳目不清，遂於112年1月31日片面通知伊終止系爭契約。
    惟被告所稱上開情事均非事實，且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
    第2款之約定，被告應以委員會決議定期要求伊改善，倘逾1
    5日未能改善，始得於1個月前終止契約，被告未踐行上開程
    序，逕行終止系爭契約自不合法。爰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
    第1款之約定、民法第216條、第227條、第511條、第549條
    之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198,000元，暨所失
    利益即自112年3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止之管理服務費594,0
    00元，共計792,000元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7
    92,000元，及自112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
    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原告未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1款之約定，先
    行催告伊給付系爭服務費，伊當不負遲延責任，自無違約金
    債務存在。況原告承攬伊社區之管理事務，然其派駐之社區
    經理時常拖延結算報表且帳目紊亂，又因未按時將住戶繳交
    之管理費存入帳戶，導致存款不足而無法自動扣繳社區公共
    電費，造成放款息之損失，伊已多次促請原告改善未果，原
    告遲至112年3月25日始補正上開帳務缺失，伊方於同日給付
    系爭服務費，伊自不具可歸責性，原告不得請求遲延給付之
    違約金。另原告除有上開帳目不清之情形外，又於111年10
    月12日發生其派駐社區之保全不法侵占住戶財物之不正當行
    為，顯已違反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2項、第8條所約定之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誠實信用原則，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
    1項第2款之約定，原告經要求而無正當理由未於15日內改善
    ，伊得於1個月前終止系爭契約。伊已多次要求原告改善上
    開情事，原告仍消極掩飾而無改善之意，伊遂於112年1月11
    日舉行第8次委員會會議，針對社區財報及更換經理決議再
    次要求原告提出改善方案，仍未獲置理，故於112年1月19日
    再次召開臨時委員會議決議終止系爭契約，並於112年1月31
    日通知原告自112年3月1日起終止系爭契約，已符合終止系
    爭契約之程序，原告自不得請求112年3月1日至112年8月31
    日之服務費等語，資為答辯。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參、兩造經法院整理並簡化爭點（配合判決書之製作，於不影響
    爭點要旨下，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或調整部分文字用語
    ），其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216頁至第217頁）：　
一、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11年8月31日簽立系爭契約，服務期間自111年9月1日
    至112年8月31日止，每月管理服務費99,000元（見本院卷第
    17頁至第29頁）。
  ㈡原告於112年3月25日委任律師催告被告給付112年2月1日至11
    2年2月28日之管理服務費99,000元，被告於112年3月27日收
    受（見本院卷第47頁）。
  ㈢被告於112年3月25日給付原告系爭服務費。
  ㈣兩造之對話紀錄（本院卷第79頁至第85頁、第93頁、第109頁
    至第111頁、第117頁至第119頁、第155頁、第187頁至第199
    頁）、被告之收支一覽表（本院卷第87頁至第91頁、第99頁
    至第101頁、第107頁、第113頁至第115頁）及帳務明細（本
    院卷第103頁至第105頁、第121頁）形式真正不爭執。
  ㈤訴外人即原告派駐被告社區之保全人員林吉湖，未經訴外人
    即被告社區住戶鄭靖錞同意即拿取其寄放管理室物品，林吉
    湖於偵查中當場道歉達成調解，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以11
    3年度偵字第4048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
    。
  ㈥被告於112年1月11日舉行第8次委員會會議，針對社區財報及
    更換經理決議要求原告提出改善方案，並於112年1月19日再
    次召開臨時委員會議決議終止系爭契約，並於112年1月31日
    通知原告自112年3月1日起終止系爭契約。
二、爭點：
  ㈠被告有無遲延給付系爭服務費？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
    金198,000元有無理由？
  ㈡被告終止系爭契約有無理由？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自112年3
    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之管理服務費594,000元有無理由？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未依約催告被告給付，不得請求遲延違約金　　
　㈠經查，兩造於111年8月31日簽立系爭契約，服務期間自111年
    9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止，每月管理服務費99,000元，此有
    系爭契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7頁至第29頁），且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一）。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約定
    ：「第1項服務費用，甲方（即被告）應於次月10日前，以
    下列方式之一，支付予乙方（即原告）：…」、第5條第5項
    約定：「甲方無正當理由延誤支付管理服務費時：1.經乙方
    定期催告（含以電話或函件或派員方式）仍未於10日內繳交
    者，以違約論；甲方應付予乙方本契約2個月服務費作為違
    約金。2.乙方除得終止本約、停止服務及撤回留駐人員外，
    並得請求甲方支付遲延給付之利息及請求賠償」（見本院卷
    第19頁），足認被告雖應於112年3月10日前給付系爭服務費
    ，然尚應經催告而未於10日內給付，始應給付2個月之服務
    費198,000元違約金。
　㈡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
    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
    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故主張權利存在之人，應就權利發
    生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如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該事實已負
    舉證之責，始由抗辯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排除或消
    滅之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此乃舉證責任分配之一般原則。
    本件被告於112年3月25日始給付原告系爭服務費，此為兩造
    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三），固已逾上開約定期間，被告
    否認原告已為催告程序，是原告自應就被告經催告逾10日仍
    未給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㈢原告雖提出催告給付違約金之律師函（見本院卷第47頁），
　　然該律師函係於112年3月25日始寄出，被告於112年3月27日
    方收受，而被告已於112年3月25日給付原告系爭服務費等情
    ，此均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二、三），並有該律
    師函可證（見本院卷第47頁），顯然不足證明被告經催告後
    逾10日方給付系爭服務費之事實，難為原告有利之認定。原
    告另提出以其法定代理人張春蓮名義之存證信函為據（見本
    院卷第43頁），然觀諸該存證信函並無收件日期戳章及回證
    ，已無法認定是否確實寄出，以及寄出並達到之日期。復經
    本院函詢原告所稱郵寄單位即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中郵
    局，該存證信函有無寄出及送達情形，經該局函覆略以：自
    112年2月1日至3月31日並無受理「寄件人張春蓮」「收件人
    寶第大廈管理委員會」之存證信函文件等語，此有該局113
    年5月29日中管字第1131800363號函可證（見本院卷第179頁
    ），顯然原告主張已自行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給付系爭違約
    金云云，難信為真。原告另稱其曾對被告口頭為催告之意思
    表示，惟就此並無舉證以實其說（見本院卷第170頁），則
    答辯意旨以原告未依約催告不得請求違約金等語，即屬有據
    。是原告就其已踐行催告程序等情，既屬無法證明，原告請
    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自無可採。
二、被告依約終止系爭契約，原告不得請求終止後之服務費
  ㈠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2項約定：「乙方（即原告）對於本
    約所訂應提供之管理維護服務（含治安維護及緊急事故處理
    ），應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乙方執行業務時，
    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有不正當行為或廢弛其職務」（
    見本院卷第19頁），而關於原告之管理維護內容即包含「代
    收管理費，再依委員會會計作業報繳」及「協調社區住戶與
    管委會交代事項」等（見本院卷第17頁、第25頁），足認原
    告執行管理維護被告社區之業務，包含代收管理費報繳，另
    應依會計準則作帳，且亦應辦理住戶交代事項，並應盡善良
    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遵守誠實信用原則明確。
　㈡答辯意旨以原告派駐社區經理理帳不清，且派駐保全不法侵
    占住戶財物之不正當行為等情，既為原告所否認，則被告自
    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已提出其郵局帳戶
    交易明細及如附表編號4、5之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10
    3頁至第105頁、第109頁至第111頁），可見原告未按時將所
    代收之管理費存入金融帳戶，導致被告之金融帳戶因存款不
    足而無法自動扣繳公共電費，造成放款息之損失，以及未按
    時支付廠商款項等情屬實（見本院卷第75頁至第76頁）。被
    告另提出原告所製作之財務報表及管理費補繳收據（見本院
    卷第107頁、第113頁、第121頁），均可見該財報之收入、
    支出及結餘無法吻合，復未能核對管理費是否如實收取等情
    為真。且觀諸兩造如附表編號1至6、10之對話紀錄，足見被
    告已多次向原告反應款項未適時存入帳戶，且財務報表製作
    有誤而應重製之內容，堪認答辯意旨以原告所製之財務報表
    紊亂且收支不符，而屢經被告退回重製報表等情，可以採信
    。原告對此僅稱：縱有記錯，已事後更正云云（見本院卷第
    170頁），惟依據上開事證，儼然已造成被告財務管理無法
    正常運作，社區公共基金蒙受損失，足認答辯意旨以原告執
    行業務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等情有據。
　㈢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關於管理維護服務之專員或轉委任約定
    ：「甲方（即被告）同意委任聲威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服
    務。合約另定」、第3項「受任第3人之行為，視為乙方（即
    原告）自己之行為；乙方對該第三人提供之服務應全權負責
    」；另第7條第2項、第8條第1項、第3項分別約定：「乙方
    執行業務時，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有不正當行為或廢
    弛其職務」（見本院卷第19頁）、「留駐人員由乙方負責管
    理運作，並受甲方之監督」、「留駐人員如有怠忽職守或其
    他不法之情事，甲方得通知乙方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或調換
    」（見本院卷第21頁）。足認原告所派駐被告社區之保全應
    受其管理、監督及運作，且於執行業務時，應遵守誠實信用
    原則，不得有不正當行為，倘有違反情事，視為原告之行為
    。
　㈣本件原告派駐被告社區之保全人員林吉湖，曾於111年10月12
    日未經被告社區住戶鄭靖錞同意即拿取其寄放管理室物品，
    因林吉湖於偵查中向鄭靖錞道歉而達成調解，檢察官因而為
    系爭不起訴處分等情，此有本院113年度中司偵移調字第238
    號調解筆錄可證（見本院卷第157頁），並經本院調取該不
    起訴處分卷宗核閱屬實。而據林吉湖於偵查中已自陳確實未
    先經鄭靖錞之同意即取走其所有之物（見偵字卷第27頁），
    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五）。考及保全人員之
    設置，意在維護社區環境安全與秩序，該保全人員未經住戶
    同意即拿取所置放物品，已屬不正當行為，堪認其執行職務
    未符合誠實信用原則。觀諸兩造如附表編號7至9之對話內容
    ，可見被告自111年10月12日後即多次促使原告改善，然原
    告遲至111年12月5日始回應，且未具體回覆應如何改善之方
    法，此有兩造間LINE對話記錄可佐（見本院卷第155頁、第1
    87頁至第189頁）。迄至被告於112年1月11日、1月19日舉行
    第8次委員會及臨時委員會會議，針對社區財報及更換經理
    決議要求原告提出改善方案時（見本院卷第193頁、第201頁
    ），原告仍未正面回應上開問題並提出處置方案（如附表編
    號10至12所示內容）。
　㈤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分別約定：「乙方違反本
    約第7條、第8條規定，甲方需以書面或口頭及委員會議要求
    改善，若乙方未能於15日內改善且無正當理由時，甲方得終
    止本約，甲方並應於1個月前提出終止契約之要求，乙方不
    得異議」、「乙方派駐甲方之人員於執行委任管理事項時，
    如故意或過失，涉有不法行為致甲方遭受財務損害時，乙方
    應按甲方實際之損失，負完全連帶賠償責任，而甲方有權終
    止合約，乙方不得異議」（見本院卷第21頁至第23頁）。本
    件被告已於111年10月12日後即多次促使原告改善上開缺失
    ，已如前述。被告復於112年1月11日舉行第8次委員會會議
    ，針對社區財報及更換經理決議要求原告提出改善方案，並
    要求原告相關主管列席，然因原告未有妥適回應，遂於112
    年1月19日再次召開臨時委員會議決議終止系爭契約，再於1
    12年1月31日通知原告自112年3月1日起終止系爭契約，此有
    被告委員會會議紀錄、開會通知及對話紀錄可證（見本院卷
    第45頁、第195頁至第201頁），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
    爭執事項六）。是被告已多次要求原告改善上開缺失，已逾
    15日仍未見原告改善，原告就此亦無提出已確實改善之舉證
    ，則被告經委員會決議終止系爭契約，並於112年3月1日之1
    個月前即112年1月31日通知原告終止系爭契約，已符合系爭
    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之約定，答辯意旨以其依約
    終止系爭契約，自屬可採。系爭契約既經被告合法終止，則
    原告自不得請求終止後即112年3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之管
    理服務費，原告主張即無可取。
伍、綜上所述，原告未依約催告被告給付系爭服務費，不得請求
    遲延違約金。又原告所派駐之社區經理及保全，執行職務分
    別未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而有不
    正當行為，被告自得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
    之約定終止系爭契約。是原告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1款
    之約定、民法第216條、第227條、第511條、第549條之規定
    ，請求被告給付792,000元，及自112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
    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提出訴訟資料及攻擊防禦方法
    ，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尚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
    必要，附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許宏谷　　　
附表：兩造LINE對話紀錄
編號 對話內容 證據 1 被告：「金額雖不大，但造成嚴重困擾！那怕是差1元都不行，那就是帳！！」、「第一要務～就是趕快落幕。」。 本院卷第79頁 2 被告：「張總：一直苦等不到妳們表達任何歉意，那只好請貴公司儘快將造成"本社區"損失的放款息1元（紅圈示），電匯至我們〈寶第〉的帳戶上（記得拍照回傳）；然後，我們再匯2月份的管理費給妳們。」 本院卷第83頁 3 被告：「請問 7月份收支一覽表還沒看到？！」。 本院卷第93頁 4 被告：「林經理」、「取款單昨已補蓋章」、「麻煩儘快通知"林先生"來領污水池的〈維修款〉」。 本院卷第109頁 5 被告：「怎麼回事？」、「廠商又來電說還沒領到？」、「連通知都沒有？」 本院卷第111頁 6 被告：「保全，跟我說昨天就送過來了！我才趕緊拿給財委…就這樣…又多耽擱了一天！」、「保全說：代班保全單子開錯，實繳2587。請"孫經理"了解處理。謝謝～」。 本院卷第117頁 7 被告：「方才（20：00）承租C-5的"鄭小姐"反應：昨（10/11）日傍晚寄放管理室的物品，今早發現有短少現象，欲調閱監視器記錄。處理：1.未告知而拿即是竊盜；而今竊盜屬公訴罪！我即請"鄭小姐"立即報警處理；否則我等（含保全）即違法！2.當即要求保全：置放物品（現今人人有手機，宅配業者可聯絡當事人親自接收）。亦請"林經理"加強保全人員工作意識！！」。 本院卷第155頁 8 被告：「我上週六打公司電話 扯～竟然是空號」。 楊瑞柑：「什麼？」。 秋楓：「抱歉…公司最近有更換過電話…」。 本院卷第187頁 9 Jenniffer：「主委覺得需要開會，我一定支持、配合」。 被告：「我已去電公司 請老闆回我電話 」。 本院卷第189頁 10 被告：「帳目仍有出入」、「建議林經理中午前取回相關資料，再由我當面提供建議，重製（7～12月）乙式10份，於明日（1/11）20：00會議前送達。」、「若再出錯，則立即報案處理！！！」。 被告：「【開會通知】時間：112.1.11（三）20：00 地點：〈寶第〉管理室」、「出席人員：1.22-23年全體委員2.其他住戶自由參加」、「列席人員：〈馨宇〉負責人、相關主管、林經理」、「事由：1.完成7～12收支帳目（含銀行）；2.後續處理方案；3.若無結論，依法究辦，絕不寬待！4.其他」。 本院卷第193頁、第195頁 11 「陳泰裕（Terry）已新增馨宇張總至群組」。 被告：「臨時委員會會議【開會通知】」、「時間：今晚（112.1.19）20：00」、「地點：管理室大廳」、「出席人員：22-23年全體委員」、「議題：前次會議之後續處理」。 本院卷第197頁 12 原告張總：「各位委員好⑴首先預祝各位委員新年快樂，事事如意，⑵為了這陣子總幹事處事不在造成多數住戶心裏不舒服，在這裡我（春蓮）代表公司全體同仁向大家說聲對不起 ⑶為全項一事，我本人想做一個（春節期間糖果 擺放在大，廳） 小小的回饋以供全體住戶享用，懇請各位委員同意 」。 本院卷第199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686號
原      告  馨宇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春蓮
訴訟代理人  方文献律師
被      告  寶第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陳泰裕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8月31日簽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服務期間自111年9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止，每月管理服務費為新臺幣（下同）99,000元。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之約定，被告應於每月10日前給付前一月之管理服務費，並於同條第5項第1款約定，倘無正當理由遲延給付，經催告後逾10日仍未給付，應給付2個月管理服務費即198,000元為違約金。是被告依約至遲應於112年3月10日前給付前月即同年2月1日至28日之管理服務費，然經伊催告後仍未獲置理，仍遲至112年3月25日始給付該管理服務費99,000元（下稱系爭服務費），是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1款之約定，被告應給付違約金198,000元。另被告聲稱所派駐社區之保全不法侵占住戶財物，及社區經理就社區財報帳目不清，遂於112年1月31日片面通知伊終止系爭契約。惟被告所稱上開情事均非事實，且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之約定，被告應以委員會決議定期要求伊改善，倘逾15日未能改善，始得於1個月前終止契約，被告未踐行上開程序，逕行終止系爭契約自不合法。爰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1款之約定、民法第216條、第227條、第511條、第549條之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198,000元，暨所失利益即自112年3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止之管理服務費594,000元，共計792,000元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792,000元，及自112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原告未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1款之約定，先行催告伊給付系爭服務費，伊當不負遲延責任，自無違約金債務存在。況原告承攬伊社區之管理事務，然其派駐之社區經理時常拖延結算報表且帳目紊亂，又因未按時將住戶繳交之管理費存入帳戶，導致存款不足而無法自動扣繳社區公共電費，造成放款息之損失，伊已多次促請原告改善未果，原告遲至112年3月25日始補正上開帳務缺失，伊方於同日給付系爭服務費，伊自不具可歸責性，原告不得請求遲延給付之違約金。另原告除有上開帳目不清之情形外，又於111年10月12日發生其派駐社區之保全不法侵占住戶財物之不正當行為，顯已違反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2項、第8條所約定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誠實信用原則，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之約定，原告經要求而無正當理由未於15日內改善，伊得於1個月前終止系爭契約。伊已多次要求原告改善上開情事，原告仍消極掩飾而無改善之意，伊遂於112年1月11日舉行第8次委員會會議，針對社區財報及更換經理決議再次要求原告提出改善方案，仍未獲置理，故於112年1月19日再次召開臨時委員會議決議終止系爭契約，並於112年1月31日通知原告自112年3月1日起終止系爭契約，已符合終止系爭契約之程序，原告自不得請求112年3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之服務費等語，資為答辯。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參、兩造經法院整理並簡化爭點（配合判決書之製作，於不影響爭點要旨下，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或調整部分文字用語），其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216頁至第217頁）：　
一、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11年8月31日簽立系爭契約，服務期間自111年9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止，每月管理服務費99,000元（見本院卷第17頁至第29頁）。
  ㈡原告於112年3月25日委任律師催告被告給付112年2月1日至112年2月28日之管理服務費99,000元，被告於112年3月27日收受（見本院卷第47頁）。
  ㈢被告於112年3月25日給付原告系爭服務費。
  ㈣兩造之對話紀錄（本院卷第79頁至第85頁、第93頁、第109頁至第111頁、第117頁至第119頁、第155頁、第187頁至第199頁）、被告之收支一覽表（本院卷第87頁至第91頁、第99頁至第101頁、第107頁、第113頁至第115頁）及帳務明細（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05頁、第121頁）形式真正不爭執。
  ㈤訴外人即原告派駐被告社區之保全人員林吉湖，未經訴外人即被告社區住戶鄭靖錞同意即拿取其寄放管理室物品，林吉湖於偵查中當場道歉達成調解，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偵字第4048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
  ㈥被告於112年1月11日舉行第8次委員會會議，針對社區財報及更換經理決議要求原告提出改善方案，並於112年1月19日再次召開臨時委員會議決議終止系爭契約，並於112年1月31日通知原告自112年3月1日起終止系爭契約。
二、爭點：
  ㈠被告有無遲延給付系爭服務費？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198,000元有無理由？
  ㈡被告終止系爭契約有無理由？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自112年3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之管理服務費594,000元有無理由？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未依約催告被告給付，不得請求遲延違約金　　
　㈠經查，兩造於111年8月31日簽立系爭契約，服務期間自111年9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止，每月管理服務費99,000元，此有系爭契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7頁至第2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一）。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約定：「第1項服務費用，甲方（即被告）應於次月10日前，以下列方式之一，支付予乙方（即原告）：…」、第5條第5項約定：「甲方無正當理由延誤支付管理服務費時：1.經乙方定期催告（含以電話或函件或派員方式）仍未於10日內繳交者，以違約論；甲方應付予乙方本契約2個月服務費作為違約金。2.乙方除得終止本約、停止服務及撤回留駐人員外，並得請求甲方支付遲延給付之利息及請求賠償」（見本院卷第19頁），足認被告雖應於112年3月10日前給付系爭服務費，然尚應經催告而未於10日內給付，始應給付2個月之服務費198,000元違約金。
　㈡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故主張權利存在之人，應就權利發生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如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該事實已負舉證之責，始由抗辯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排除或消滅之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此乃舉證責任分配之一般原則。本件被告於112年3月25日始給付原告系爭服務費，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三），固已逾上開約定期間，被告否認原告已為催告程序，是原告自應就被告經催告逾10日仍未給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㈢原告雖提出催告給付違約金之律師函（見本院卷第47頁），
　　然該律師函係於112年3月25日始寄出，被告於112年3月27日方收受，而被告已於112年3月25日給付原告系爭服務費等情，此均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二、三），並有該律師函可證（見本院卷第47頁），顯然不足證明被告經催告後逾10日方給付系爭服務費之事實，難為原告有利之認定。原告另提出以其法定代理人張春蓮名義之存證信函為據（見本院卷第43頁），然觀諸該存證信函並無收件日期戳章及回證，已無法認定是否確實寄出，以及寄出並達到之日期。復經本院函詢原告所稱郵寄單位即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中郵局，該存證信函有無寄出及送達情形，經該局函覆略以：自112年2月1日至3月31日並無受理「寄件人張春蓮」「收件人寶第大廈管理委員會」之存證信函文件等語，此有該局113年5月29日中管字第1131800363號函可證（見本院卷第179頁），顯然原告主張已自行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給付系爭違約金云云，難信為真。原告另稱其曾對被告口頭為催告之意思表示，惟就此並無舉證以實其說（見本院卷第170頁），則答辯意旨以原告未依約催告不得請求違約金等語，即屬有據。是原告就其已踐行催告程序等情，既屬無法證明，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自無可採。
二、被告依約終止系爭契約，原告不得請求終止後之服務費
  ㈠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2項約定：「乙方（即原告）對於本約所訂應提供之管理維護服務（含治安維護及緊急事故處理），應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乙方執行業務時，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有不正當行為或廢弛其職務」（見本院卷第19頁），而關於原告之管理維護內容即包含「代收管理費，再依委員會會計作業報繳」及「協調社區住戶與管委會交代事項」等（見本院卷第17頁、第25頁），足認原告執行管理維護被告社區之業務，包含代收管理費報繳，另應依會計準則作帳，且亦應辦理住戶交代事項，並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遵守誠實信用原則明確。
　㈡答辯意旨以原告派駐社區經理理帳不清，且派駐保全不法侵占住戶財物之不正當行為等情，既為原告所否認，則被告自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已提出其郵局帳戶交易明細及如附表編號4、5之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05頁、第109頁至第111頁），可見原告未按時將所代收之管理費存入金融帳戶，導致被告之金融帳戶因存款不足而無法自動扣繳公共電費，造成放款息之損失，以及未按時支付廠商款項等情屬實（見本院卷第75頁至第76頁）。被告另提出原告所製作之財務報表及管理費補繳收據（見本院卷第107頁、第113頁、第121頁），均可見該財報之收入、支出及結餘無法吻合，復未能核對管理費是否如實收取等情為真。且觀諸兩造如附表編號1至6、10之對話紀錄，足見被告已多次向原告反應款項未適時存入帳戶，且財務報表製作有誤而應重製之內容，堪認答辯意旨以原告所製之財務報表紊亂且收支不符，而屢經被告退回重製報表等情，可以採信。原告對此僅稱：縱有記錯，已事後更正云云（見本院卷第170頁），惟依據上開事證，儼然已造成被告財務管理無法正常運作，社區公共基金蒙受損失，足認答辯意旨以原告執行業務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等情有據。
　㈢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關於管理維護服務之專員或轉委任約定：「甲方（即被告）同意委任聲威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服務。合約另定」、第3項「受任第3人之行為，視為乙方（即原告）自己之行為；乙方對該第三人提供之服務應全權負責」；另第7條第2項、第8條第1項、第3項分別約定：「乙方執行業務時，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有不正當行為或廢弛其職務」（見本院卷第19頁）、「留駐人員由乙方負責管理運作，並受甲方之監督」、「留駐人員如有怠忽職守或其他不法之情事，甲方得通知乙方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或調換」（見本院卷第21頁）。足認原告所派駐被告社區之保全應受其管理、監督及運作，且於執行業務時，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有不正當行為，倘有違反情事，視為原告之行為。
　㈣本件原告派駐被告社區之保全人員林吉湖，曾於111年10月12日未經被告社區住戶鄭靖錞同意即拿取其寄放管理室物品，因林吉湖於偵查中向鄭靖錞道歉而達成調解，檢察官因而為系爭不起訴處分等情，此有本院113年度中司偵移調字第238號調解筆錄可證（見本院卷第157頁），並經本院調取該不起訴處分卷宗核閱屬實。而據林吉湖於偵查中已自陳確實未先經鄭靖錞之同意即取走其所有之物（見偵字卷第27頁），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五）。考及保全人員之設置，意在維護社區環境安全與秩序，該保全人員未經住戶同意即拿取所置放物品，已屬不正當行為，堪認其執行職務未符合誠實信用原則。觀諸兩造如附表編號7至9之對話內容，可見被告自111年10月12日後即多次促使原告改善，然原告遲至111年12月5日始回應，且未具體回覆應如何改善之方法，此有兩造間LINE對話記錄可佐（見本院卷第155頁、第187頁至第189頁）。迄至被告於112年1月11日、1月19日舉行第8次委員會及臨時委員會會議，針對社區財報及更換經理決議要求原告提出改善方案時（見本院卷第193頁、第201頁），原告仍未正面回應上開問題並提出處置方案（如附表編號10至12所示內容）。
　㈤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分別約定：「乙方違反本約第7條、第8條規定，甲方需以書面或口頭及委員會議要求改善，若乙方未能於15日內改善且無正當理由時，甲方得終止本約，甲方並應於1個月前提出終止契約之要求，乙方不得異議」、「乙方派駐甲方之人員於執行委任管理事項時，如故意或過失，涉有不法行為致甲方遭受財務損害時，乙方應按甲方實際之損失，負完全連帶賠償責任，而甲方有權終止合約，乙方不得異議」（見本院卷第21頁至第23頁）。本件被告已於111年10月12日後即多次促使原告改善上開缺失，已如前述。被告復於112年1月11日舉行第8次委員會會議，針對社區財報及更換經理決議要求原告提出改善方案，並要求原告相關主管列席，然因原告未有妥適回應，遂於112年1月19日再次召開臨時委員會議決議終止系爭契約，再於112年1月31日通知原告自112年3月1日起終止系爭契約，此有被告委員會會議紀錄、開會通知及對話紀錄可證（見本院卷第45頁、第195頁至第201頁），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六）。是被告已多次要求原告改善上開缺失，已逾15日仍未見原告改善，原告就此亦無提出已確實改善之舉證，則被告經委員會決議終止系爭契約，並於112年3月1日之1個月前即112年1月31日通知原告終止系爭契約，已符合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之約定，答辯意旨以其依約終止系爭契約，自屬可採。系爭契約既經被告合法終止，則原告自不得請求終止後即112年3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之管理服務費，原告主張即無可取。
伍、綜上所述，原告未依約催告被告給付系爭服務費，不得請求遲延違約金。又原告所派駐之社區經理及保全，執行職務分別未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而有不正當行為，被告自得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之約定終止系爭契約。是原告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1款之約定、民法第216條、第227條、第511條、第54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92,000元，及自112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提出訴訟資料及攻擊防禦方法
    ，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尚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
    必要，附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許宏谷　　　
附表：兩造LINE對話紀錄
		編號

		對話內容

		證據



		1

		被告：「金額雖不大，但造成嚴重困擾！那怕是差1元都不行，那就是帳！！」、「第一要務～就是趕快落幕。」。

		本院卷第79頁



		2

		被告：「張總：一直苦等不到妳們表達任何歉意，那只好請貴公司儘快將造成"本社區"損失的放款息1元（紅圈示），電匯至我們〈寶第〉的帳戶上（記得拍照回傳）；然後，我們再匯2月份的管理費給妳們。」

		本院卷第83頁



		3

		被告：「請問 7月份收支一覽表還沒看到？！」。

		本院卷第93頁



		4

		被告：「林經理」、「取款單昨已補蓋章」、「麻煩儘快通知"林先生"來領污水池的〈維修款〉」。

		本院卷第109頁



		5

		被告：「怎麼回事？」、「廠商又來電說還沒領到？」、「連通知都沒有？」

		本院卷第111頁



		6

		被告：「保全，跟我說昨天就送過來了！我才趕緊拿給財委…就這樣…又多耽擱了一天！」、「保全說：代班保全單子開錯，實繳2587。請"孫經理"了解處理。謝謝～」。

		本院卷第117頁



		7

		被告：「方才（20：00）承租C-5的"鄭小姐"反應：昨（10/11）日傍晚寄放管理室的物品，今早發現有短少現象，欲調閱監視器記錄。處理：1.未告知而拿即是竊盜；而今竊盜屬公訴罪！我即請"鄭小姐"立即報警處理；否則我等（含保全）即違法！2.當即要求保全：置放物品（現今人人有手機，宅配業者可聯絡當事人親自接收）。亦請"林經理"加強保全人員工作意識！！」。

		本院卷第155頁



		8

		被告：「我上週六打公司電話 扯～竟然是空號」。
楊瑞柑：「什麼？」。
秋楓：「抱歉…公司最近有更換過電話…」。

		本院卷第187頁



		9

		Jenniffer：「主委覺得需要開會，我一定支持、配合」。
被告：「我已去電公司 請老闆回我電話 」。

		本院卷第189頁



		10

		被告：「帳目仍有出入」、「建議林經理中午前取回相關資料，再由我當面提供建議，重製（7～12月）乙式10份，於明日（1/11）20：00會議前送達。」、「若再出錯，則立即報案處理！！！」。
被告：「【開會通知】時間：112.1.11（三）20：00 地點：〈寶第〉管理室」、「出席人員：1.22-23年全體委員2.其他住戶自由參加」、「列席人員：〈馨宇〉負責人、相關主管、林經理」、「事由：1.完成7～12收支帳目（含銀行）；2.後續處理方案；3.若無結論，依法究辦，絕不寬待！4.其他」。

		本院卷第193頁、第195頁



		11

		「陳泰裕（Terry）已新增馨宇張總至群組」。
被告：「臨時委員會會議【開會通知】」、「時間：今晚（112.1.19）20：00」、「地點：管理室大廳」、「出席人員：22-23年全體委員」、「議題：前次會議之後續處理」。

		本院卷第197頁



		12

		原告張總：「各位委員好⑴首先預祝各位委員新年快樂，事事如意，⑵為了這陣子總幹事處事不在造成多數住戶心裏不舒服，在這裡我（春蓮）代表公司全體同仁向大家說聲對不起 ⑶為全項一事，我本人想做一個（春節期間糖果 擺放在大，廳） 小小的回饋以供全體住戶享用，懇請各位委員同意 」。

		本院卷第199頁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686號
原      告  馨宇公寓大廈管理維護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春蓮
訴訟代理人  方文献律師
被      告  寶第大廈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陳泰裕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違約金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7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8月31日簽立公寓大廈管理維護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服務期間自111年9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止，每月管理服務費為新臺幣（下同）99,000元。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之約定，被告應於每月10日前給付前一月之管理服務費，並於同條第5項第1款約定，倘無正當理由遲延給付，經催告後逾10日仍未給付，應給付2個月管理服務費即198,000元為違約金。是被告依約至遲應於112年3月10日前給付前月即同年2月1日至28日之管理服務費，然經伊催告後仍未獲置理，仍遲至112年3月25日始給付該管理服務費99,000元（下稱系爭服務費），是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1款之約定，被告應給付違約金198,000元。另被告聲稱所派駐社區之保全不法侵占住戶財物，及社區經理就社區財報帳目不清，遂於112年1月31日片面通知伊終止系爭契約。惟被告所稱上開情事均非事實，且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之約定，被告應以委員會決議定期要求伊改善，倘逾15日未能改善，始得於1個月前終止契約，被告未踐行上開程序，逕行終止系爭契約自不合法。爰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1款之約定、民法第216條、第227條、第511條、第549條之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198,000元，暨所失利益即自112年3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止之管理服務費594,000元，共計792,000元等語。並聲明：一、被告應給付原告792,000元，及自112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二、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貳、被告則以：原告未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1款之約定，先行催告伊給付系爭服務費，伊當不負遲延責任，自無違約金債務存在。況原告承攬伊社區之管理事務，然其派駐之社區經理時常拖延結算報表且帳目紊亂，又因未按時將住戶繳交之管理費存入帳戶，導致存款不足而無法自動扣繳社區公共電費，造成放款息之損失，伊已多次促請原告改善未果，原告遲至112年3月25日始補正上開帳務缺失，伊方於同日給付系爭服務費，伊自不具可歸責性，原告不得請求遲延給付之違約金。另原告除有上開帳目不清之情形外，又於111年10月12日發生其派駐社區之保全不法侵占住戶財物之不正當行為，顯已違反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2項、第8條所約定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及誠實信用原則，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之約定，原告經要求而無正當理由未於15日內改善，伊得於1個月前終止系爭契約。伊已多次要求原告改善上開情事，原告仍消極掩飾而無改善之意，伊遂於112年1月11日舉行第8次委員會會議，針對社區財報及更換經理決議再次要求原告提出改善方案，仍未獲置理，故於112年1月19日再次召開臨時委員會議決議終止系爭契約，並於112年1月31日通知原告自112年3月1日起終止系爭契約，已符合終止系爭契約之程序，原告自不得請求112年3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之服務費等語，資為答辯。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參、兩造經法院整理並簡化爭點（配合判決書之製作，於不影響爭點要旨下，依爭點論述順序整理內容或調整部分文字用語），其結果如下（見本院卷第216頁至第217頁）：　
一、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於111年8月31日簽立系爭契約，服務期間自111年9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止，每月管理服務費99,000元（見本院卷第17頁至第29頁）。
  ㈡原告於112年3月25日委任律師催告被告給付112年2月1日至112年2月28日之管理服務費99,000元，被告於112年3月27日收受（見本院卷第47頁）。
  ㈢被告於112年3月25日給付原告系爭服務費。
  ㈣兩造之對話紀錄（本院卷第79頁至第85頁、第93頁、第109頁至第111頁、第117頁至第119頁、第155頁、第187頁至第199頁）、被告之收支一覽表（本院卷第87頁至第91頁、第99頁至第101頁、第107頁、第113頁至第115頁）及帳務明細（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05頁、第121頁）形式真正不爭執。
  ㈤訴外人即原告派駐被告社區之保全人員林吉湖，未經訴外人即被告社區住戶鄭靖錞同意即拿取其寄放管理室物品，林吉湖於偵查中當場道歉達成調解，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偵字第4048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系爭不起訴處分）。
  ㈥被告於112年1月11日舉行第8次委員會會議，針對社區財報及更換經理決議要求原告提出改善方案，並於112年1月19日再次召開臨時委員會議決議終止系爭契約，並於112年1月31日通知原告自112年3月1日起終止系爭契約。
二、爭點：
  ㈠被告有無遲延給付系爭服務費？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198,000元有無理由？
  ㈡被告終止系爭契約有無理由？原告主張被告應給付自112年3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之管理服務費594,000元有無理由？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原告未依約催告被告給付，不得請求遲延違約金　　
　㈠經查，兩造於111年8月31日簽立系爭契約，服務期間自111年9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止，每月管理服務費99,000元，此有系爭契約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7頁至第2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一）。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3項約定：「第1項服務費用，甲方（即被告）應於次月10日前，以下列方式之一，支付予乙方（即原告）：…」、第5條第5項約定：「甲方無正當理由延誤支付管理服務費時：1.經乙方定期催告（含以電話或函件或派員方式）仍未於10日內繳交者，以違約論；甲方應付予乙方本契約2個月服務費作為違約金。2.乙方除得終止本約、停止服務及撤回留駐人員外，並得請求甲方支付遲延給付之利息及請求賠償」（見本院卷第19頁），足認被告雖應於112年3月10日前給付系爭服務費，然尚應經催告而未於10日內給付，始應給付2個月之服務費198,000元違約金。
　㈡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故主張權利存在之人，應就權利發生要件事實負舉證責任，如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該事實已負舉證之責，始由抗辯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排除或消滅之要件事實負舉證之責，此乃舉證責任分配之一般原則。本件被告於112年3月25日始給付原告系爭服務費，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三），固已逾上開約定期間，被告否認原告已為催告程序，是原告自應就被告經催告逾10日仍未給付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㈢原告雖提出催告給付違約金之律師函（見本院卷第47頁），
　　然該律師函係於112年3月25日始寄出，被告於112年3月27日方收受，而被告已於112年3月25日給付原告系爭服務費等情，此均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二、三），並有該律師函可證（見本院卷第47頁），顯然不足證明被告經催告後逾10日方給付系爭服務費之事實，難為原告有利之認定。原告另提出以其法定代理人張春蓮名義之存證信函為據（見本院卷第43頁），然觀諸該存證信函並無收件日期戳章及回證，已無法認定是否確實寄出，以及寄出並達到之日期。復經本院函詢原告所稱郵寄單位即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中郵局，該存證信函有無寄出及送達情形，經該局函覆略以：自112年2月1日至3月31日並無受理「寄件人張春蓮」「收件人寶第大廈管理委員會」之存證信函文件等語，此有該局113年5月29日中管字第1131800363號函可證（見本院卷第179頁），顯然原告主張已自行以存證信函催告被告給付系爭違約金云云，難信為真。原告另稱其曾對被告口頭為催告之意思表示，惟就此並無舉證以實其說（見本院卷第170頁），則答辯意旨以原告未依約催告不得請求違約金等語，即屬有據。是原告就其已踐行催告程序等情，既屬無法證明，原告請求被告給付遲延違約金，自無可採。
二、被告依約終止系爭契約，原告不得請求終止後之服務費
  ㈠系爭契約第7條第1項、第2項約定：「乙方（即原告）對於本約所訂應提供之管理維護服務（含治安維護及緊急事故處理），應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乙方執行業務時，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有不正當行為或廢弛其職務」（見本院卷第19頁），而關於原告之管理維護內容即包含「代收管理費，再依委員會會計作業報繳」及「協調社區住戶與管委會交代事項」等（見本院卷第17頁、第25頁），足認原告執行管理維護被告社區之業務，包含代收管理費報繳，另應依會計準則作帳，且亦應辦理住戶交代事項，並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遵守誠實信用原則明確。
　㈡答辯意旨以原告派駐社區經理理帳不清，且派駐保全不法侵占住戶財物之不正當行為等情，既為原告所否認，則被告自應就此有利於己之事實負舉證責任。被告已提出其郵局帳戶交易明細及如附表編號4、5之對話紀錄為證（見本院卷第103頁至第105頁、第109頁至第111頁），可見原告未按時將所代收之管理費存入金融帳戶，導致被告之金融帳戶因存款不足而無法自動扣繳公共電費，造成放款息之損失，以及未按時支付廠商款項等情屬實（見本院卷第75頁至第76頁）。被告另提出原告所製作之財務報表及管理費補繳收據（見本院卷第107頁、第113頁、第121頁），均可見該財報之收入、支出及結餘無法吻合，復未能核對管理費是否如實收取等情為真。且觀諸兩造如附表編號1至6、10之對話紀錄，足見被告已多次向原告反應款項未適時存入帳戶，且財務報表製作有誤而應重製之內容，堪認答辯意旨以原告所製之財務報表紊亂且收支不符，而屢經被告退回重製報表等情，可以採信。原告對此僅稱：縱有記錯，已事後更正云云（見本院卷第170頁），惟依據上開事證，儼然已造成被告財務管理無法正常運作，社區公共基金蒙受損失，足認答辯意旨以原告執行業務未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等情有據。
　㈢系爭契約第3條第2項關於管理維護服務之專員或轉委任約定：「甲方（即被告）同意委任聲威保全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服務。合約另定」、第3項「受任第3人之行為，視為乙方（即原告）自己之行為；乙方對該第三人提供之服務應全權負責」；另第7條第2項、第8條第1項、第3項分別約定：「乙方執行業務時，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有不正當行為或廢弛其職務」（見本院卷第19頁）、「留駐人員由乙方負責管理運作，並受甲方之監督」、「留駐人員如有怠忽職守或其他不法之情事，甲方得通知乙方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或調換」（見本院卷第21頁）。足認原告所派駐被告社區之保全應受其管理、監督及運作，且於執行業務時，應遵守誠實信用原則，不得有不正當行為，倘有違反情事，視為原告之行為。
　㈣本件原告派駐被告社區之保全人員林吉湖，曾於111年10月12日未經被告社區住戶鄭靖錞同意即拿取其寄放管理室物品，因林吉湖於偵查中向鄭靖錞道歉而達成調解，檢察官因而為系爭不起訴處分等情，此有本院113年度中司偵移調字第238號調解筆錄可證（見本院卷第157頁），並經本院調取該不起訴處分卷宗核閱屬實。而據林吉湖於偵查中已自陳確實未先經鄭靖錞之同意即取走其所有之物（見偵字卷第27頁），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五）。考及保全人員之設置，意在維護社區環境安全與秩序，該保全人員未經住戶同意即拿取所置放物品，已屬不正當行為，堪認其執行職務未符合誠實信用原則。觀諸兩造如附表編號7至9之對話內容，可見被告自111年10月12日後即多次促使原告改善，然原告遲至111年12月5日始回應，且未具體回覆應如何改善之方法，此有兩造間LINE對話記錄可佐（見本院卷第155頁、第187頁至第189頁）。迄至被告於112年1月11日、1月19日舉行第8次委員會及臨時委員會會議，針對社區財報及更換經理決議要求原告提出改善方案時（見本院卷第193頁、第201頁），原告仍未正面回應上開問題並提出處置方案（如附表編號10至12所示內容）。
　㈤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分別約定：「乙方違反本約第7條、第8條規定，甲方需以書面或口頭及委員會議要求改善，若乙方未能於15日內改善且無正當理由時，甲方得終止本約，甲方並應於1個月前提出終止契約之要求，乙方不得異議」、「乙方派駐甲方之人員於執行委任管理事項時，如故意或過失，涉有不法行為致甲方遭受財務損害時，乙方應按甲方實際之損失，負完全連帶賠償責任，而甲方有權終止合約，乙方不得異議」（見本院卷第21頁至第23頁）。本件被告已於111年10月12日後即多次促使原告改善上開缺失，已如前述。被告復於112年1月11日舉行第8次委員會會議，針對社區財報及更換經理決議要求原告提出改善方案，並要求原告相關主管列席，然因原告未有妥適回應，遂於112年1月19日再次召開臨時委員會議決議終止系爭契約，再於112年1月31日通知原告自112年3月1日起終止系爭契約，此有被告委員會會議紀錄、開會通知及對話紀錄可證（見本院卷第45頁、第195頁至第201頁），此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不爭執事項六）。是被告已多次要求原告改善上開缺失，已逾15日仍未見原告改善，原告就此亦無提出已確實改善之舉證，則被告經委員會決議終止系爭契約，並於112年3月1日之1個月前即112年1月31日通知原告終止系爭契約，已符合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之約定，答辯意旨以其依約終止系爭契約，自屬可採。系爭契約既經被告合法終止，則原告自不得請求終止後即112年3月1日至112年8月31日之管理服務費，原告主張即無可取。
伍、綜上所述，原告未依約催告被告給付系爭服務費，不得請求遲延違約金。又原告所派駐之社區經理及保全，執行職務分別未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及遵循誠實信用原則而有不正當行為，被告自得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1項第2款、第6款之約定終止系爭契約。是原告依系爭契約第5條第5項第1款之約定、民法第216條、第227條、第511條、第54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792,000元，及自112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陸、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提出訴訟資料及攻擊防禦方法
    ，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尚不生影響，無逐一論述之
    必要，附此敘明。
柒、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劉承翰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9　　日
                            　書記官  許宏谷　　　
附表：兩造LINE對話紀錄
編號 對話內容 證據 1 被告：「金額雖不大，但造成嚴重困擾！那怕是差1元都不行，那就是帳！！」、「第一要務～就是趕快落幕。」。 本院卷第79頁 2 被告：「張總：一直苦等不到妳們表達任何歉意，那只好請貴公司儘快將造成"本社區"損失的放款息1元（紅圈示），電匯至我們〈寶第〉的帳戶上（記得拍照回傳）；然後，我們再匯2月份的管理費給妳們。」 本院卷第83頁 3 被告：「請問 7月份收支一覽表還沒看到？！」。 本院卷第93頁 4 被告：「林經理」、「取款單昨已補蓋章」、「麻煩儘快通知"林先生"來領污水池的〈維修款〉」。 本院卷第109頁 5 被告：「怎麼回事？」、「廠商又來電說還沒領到？」、「連通知都沒有？」 本院卷第111頁 6 被告：「保全，跟我說昨天就送過來了！我才趕緊拿給財委…就這樣…又多耽擱了一天！」、「保全說：代班保全單子開錯，實繳2587。請"孫經理"了解處理。謝謝～」。 本院卷第117頁 7 被告：「方才（20：00）承租C-5的"鄭小姐"反應：昨（10/11）日傍晚寄放管理室的物品，今早發現有短少現象，欲調閱監視器記錄。處理：1.未告知而拿即是竊盜；而今竊盜屬公訴罪！我即請"鄭小姐"立即報警處理；否則我等（含保全）即違法！2.當即要求保全：置放物品（現今人人有手機，宅配業者可聯絡當事人親自接收）。亦請"林經理"加強保全人員工作意識！！」。 本院卷第155頁 8 被告：「我上週六打公司電話 扯～竟然是空號」。 楊瑞柑：「什麼？」。 秋楓：「抱歉…公司最近有更換過電話…」。 本院卷第187頁 9 Jenniffer：「主委覺得需要開會，我一定支持、配合」。 被告：「我已去電公司 請老闆回我電話 」。 本院卷第189頁 10 被告：「帳目仍有出入」、「建議林經理中午前取回相關資料，再由我當面提供建議，重製（7～12月）乙式10份，於明日（1/11）20：00會議前送達。」、「若再出錯，則立即報案處理！！！」。 被告：「【開會通知】時間：112.1.11（三）20：00 地點：〈寶第〉管理室」、「出席人員：1.22-23年全體委員2.其他住戶自由參加」、「列席人員：〈馨宇〉負責人、相關主管、林經理」、「事由：1.完成7～12收支帳目（含銀行）；2.後續處理方案；3.若無結論，依法究辦，絕不寬待！4.其他」。 本院卷第193頁、第195頁 11 「陳泰裕（Terry）已新增馨宇張總至群組」。 被告：「臨時委員會會議【開會通知】」、「時間：今晚（112.1.19）20：00」、「地點：管理室大廳」、「出席人員：22-23年全體委員」、「議題：前次會議之後續處理」。 本院卷第197頁 12 原告張總：「各位委員好⑴首先預祝各位委員新年快樂，事事如意，⑵為了這陣子總幹事處事不在造成多數住戶心裏不舒服，在這裡我（春蓮）代表公司全體同仁向大家說聲對不起 ⑶為全項一事，我本人想做一個（春節期間糖果 擺放在大，廳） 小小的回饋以供全體住戶享用，懇請各位委員同意 」。 本院卷第199頁 
 


